
臺北縣女子美容商業同業公會 

團體才藝教室講師申請書 
 

申請講師姓名  手機  聯絡電話 (   ) 

通 訊 地 址 □□□ 傳 真 (   ) 

才藝課程名稱  電子信箱  

課 程 時 數         小時 自備講義       冊 講師助理  

 

所需工具材料 

 

 

公示個資協定 同意公開：□本人手機號碼；□本人照片；□聯絡電話；□傳真；□電子信箱 

應 備 資 料 1.講師二吋半身照片；2.技藝作品照片；3.網站使用費暨個人贊助款 

公 告 期 限 期限一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下架(續約可提前通知) 

 

理 事 長：              事務主管：              秘 書 處：              經辦人：               
 

團體才藝班講師申請公告約定： 

1.本服務機制由臺北縣女子美容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本會)主辦策劃、執行及管理；講師暨技術權責管理單 

  位為本會職業訓練暨教育環境發展委員會。 

2.本團體才藝教室(以下簡稱本才藝教室)以全國各里鄰、鄉鎮市公所或各團體為報名申請對象，並以團體報名 

  為主，以提升廣大民眾美容才藝，提升各階層審美價值及有效推動各種美容才藝。 

3.申請才藝班之講師本人必須具備本會網路推薦名師或推薦訓練師之資格；且必須由本人前往上課；如本人因 

  重要原因無法於上課當天前往，請講師本人務必通知本會及推薦人選(並通知主辦單位)，由本會同意後始得 

  代課(代課講師亦必須為本會推薦名師)；另本功能不以本業補習班(補教業者)或本業團體為受理(教學)對象。 

4.本才藝教室所教授之領域以非精深技能及非研究領域之才藝向社會各階層對美容美髮技藝有興趣者進行傳授。 

5.申請單位於上課期間將派駐一位人員於現場協助授課老師，若有不足之處將可進行相關協助辦理之工作。 

6.非屬講師個人行政作業領域，講師可請主辦單位逕向本會或本委員會聯繫洽詢。 

7.才藝班之上課時間以每班至少 2.5 小時為原則，若該才藝之上課時數必須以整天或半天進行時，則以 2.5 小 

  時為單位核算，上課費用超過 2.5 小時的部分以六折計算(單日)；超過一日之課程則須另議。(請自行核算) 

8.各講師之技術操作以 1小時技術講解及 1.5 小時技術操作研習指導為原則(依技能特性可酌予調整)；或技術 

  操作講解與技術實務操作不得超過三分之一(講解 1/3；操作與指導 2/3)。 

9.本才藝班教學場地必須為已通過消防安全檢查之場所為限(絕不可為私宅或無消檢場所)，上課前必須由派駐 

  人員解說該教學場地緊急疏散方向等之說明，以確實掌握學員及老師於緊急狀況時之逃生與安全應變措施。 

10.才藝教室授課講師之費用由申請單位準備簽領單於講師上課前交予講師簽領(交通費用於簽領時一併請領) 

   ，講師簽領時必須以正楷簽名並填寫講師身分證字號，以由申請單位於本專案結束後向稅務機關核報稅務。 

11.講師因公告所承接之案件，其收入毋須另向本會繳納任何費用，且講師於課程期間之行為與本會無關；但因講 

   師偏差行為(違反善良風俗之行為與言詞)受主辦單位於意見調查表中舉報屬實者，本會有權對其進行評鑑議處。 

12.講師不得藉上課之名行販賣商品之實！或藉由某些技術領域必須涉及高深技能學問而因此哄抬課程費用，以及 

   因傳授技術領域為名，特意明示或暗示學員添購材料、工具或其商品，否則將受本會以結束全部推薦關係論處。 

13.講師提供之工具材料表必須以方便採購與實用價廉為原則(學員自購)，且僅以「傳承手技」為主要授課目的。 

14.講師之講義印製已含於講師費中，不另向主辦單位申請；講師之交通費以實報實銷原則向主辦單位請領之。 

15.以上未盡事宜由本會及本委員會於網站統一發布之。 
 

            本才藝班申請講師已詳細閱讀上列約定並確認簽署：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臺北縣女子美容商業同業公會 啟  

年   月   日 

 

 

 


